
第4章 表演藝術產業的 
相關法規 

表演藝術產業 

文化創意產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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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文團體在法律上的身分 

• 大部分的劇場和音樂團體，其資產多是不具形、
不可處知的，其主要資產是創意、想像力、個
人才能 

• 以此創意為主的企業多偏向小型，因此其風險
較高；此類企業亦希望維持小型發展，以便維
持更多的自主性和獨立性，如此才能專注在自
身的創意發展 

 

• 此類非傳統公司如何與其他傳統商業組織往來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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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臺灣目前除了公營的表演藝術機構與表演
藝術團體以外，其他多是登記在各地文化
局管理之下的人民團體（1999年之前在社
會局之下），為「法定非營利事業｣ 

3 



法定營利事業 

組織型態 主要主管機關 主要相關法令 案例 

非法人 小規模商業
（攤販、家庭
手工業等） 

• 經濟部商業
司 

• 經濟部中部
聯合辦公室 

• 各縣市政府
建設局 

• 民法 
• 公司法 
• 商業登記法 
• 各縣市攤販

管理法規 

歌仔戲歌劇團 

獨資、合夥
（工作室、店
面、加盟等） 

法人 有限公司（中、
小型企業等） 

畫廊 
琉園 

股份有限公司
（中、大型企
業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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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非營利事業 

組織型態 主要主管機關 主要相關法令 案例 

人民團體 職業團體 • 內政部社會
司 

• 各縣市政府
社會局 

• 中央各部會
主管機關
（財團法人） 

• 各縣市政府
文化局（臺
北市文化局
於1999年成
立，是地方
第一個成立
的文化局） 

• 民法 
• 人民團體法 
• 中央主管機

關（各部會）
財團法人設
立許可及監
督準則 

政治團體 

社會團體 
    一般社會團體 
    社團法人 

• 臺灣藝術推
廣協會 

• 表演藝術聯
盟 

• 蘭陽舞蹈團 
• 果陀劇場 

財團法人 基金會 • 雲門舞集文
教基金會 

• 財團法人擊
樂文教基金
會暨朱宗慶
打擊樂團 

宗教法人 

特殊法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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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許多表演藝術團體，在目前法律規範中，很難適用任一類別 

– 之前的表演藝術團體，如屏風表演班或蘭陽舞蹈團，多被定義為業餘的
非法人團體的社會團體，屬社會局管轄 

– 1999年之後，各縣市文化局/中心陸續成立，才逐漸將表演團體納入文化
局管轄 

– 納入文化局管轄後，並未解決表演藝術團體定位不明的問題，主要在於
若為社會團體，缺乏法人地位，無法開立贈與證明或發票，導致企業捐
贈無法享受稅賦優惠，大幅減低企業贊助的意願 

– 若僅屬於民間活動的表演藝術團體，要尋求一般中小企業受到經濟部的
輔導，或者外交部協助拓展國際市場，也難以獲得有系統的協助 

• 仲介機構 

– 以非表演創作為主、也非以經營票房為主的組織，目前完全沒有可依循
成立的類別，難以找到合適的定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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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文建會強調：「應該針對產業發展應有的經營主體先進行組織
分類，確立組織的法律定位，協助各類型團體在其範圍內，能
有效率地得到應有的經營成果，使不同分級的團體自主開發其
業務發展，自然形成產業的供給及需求，進而形成產業的完整
供需循環，讓整體表演藝術的環境健全，實為目前藝術界面臨
中長期發展最緊迫的問題｣ 
– 目前僅有臺北市藝文團體爭取到確定的「非營利組織｣地位，納入
教育文化公益慈善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範圍，得免納所得稅及娛
樂稅，並可開立捐贈收據 

• 英國於2005年推動一種全新型態的公司，稱作「社區利益團體｣
（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, CIC） 
– 在之前英國的表演藝術團體得以慈善團體、公司或合作社等不同
模式營運，而多數表演團體登記為慈善團體，受慈善團體主管機
關管理，為非營利團體的限制 

– CIC得以較商業化方式進行，使其獲利及資產能有效利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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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稅制 

• 絕大多數的法律都不是為了表演藝術團體制定，稅
負亦不是特別針對表演藝術團體產業，財政部與文
建會的報告亦有很大的出入 
– 2002年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數據顯示，臺灣的音樂與
表演藝術產業共有423家，其中多為獨資（共計267
家），其次為有限公司（共計98家），外國公司為3家 

– 文建會的報告中，表演藝術團體的數目多達一萬多個 
• 「目前全臺灣登記立案有將近一萬多個表演藝術團體，除了藝
術類型的不同而有區分之外，其餘皆因不同的組織型態產生不
同的生存模式，除了因文建會扶植團隊計畫被扶植的表演團體
之外，大部分的組織呈現停滯的狀態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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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出與營運相關法規 

• 契約 

–英國的「獨立劇場議會｣（Independent 
Theathre Council）提供一些短期合作（含導演、
演員及工作人員等）的契約範本 

–主要內容包括人名、工作時間、工作內容、義
務、薪資、工作地點等，誰應該在何時工作、
工作應負擔何種費用，皆應明列清楚 

• 保險 

–意外險、器材或道具運輸的保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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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許可證、公共設施 

–員工健康安全 

–公共空間安全 

–演出許可申請 

• 其他 

–青少年福利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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